
甘肃新型城镇化试点“多点开花” 

甘肃日报兰州讯，永靖县坐落在刘家峡水库之滨，新近建成的“永靖新城区”

由于规划合理风景怡人，不但成为当地群众休闲娱乐的“目的地”，也成为游客

驻足观赏的“景点”。重新开发建设这样一座全新的“景观城市”，永靖县却没有

负债，这得益于我省新型城镇化试点的有效推进。永靖县通过市场化运作，累计

完成投资 145 亿元，建成面积达到 2.5 平方公里的古城新区；投资 10 亿多元，

基本完成了旧城区川北、川南两大片区的改造工程。 

作为我省深化改革的重要领域，近年来全省城镇化取得了显著成绩，城镇基

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不断完善，综合承载能力不断增强，城镇面貌和人居环境

明显改善。特别是 2009 年以来，全省城镇化进程以年均 1.6%的速度向前挺进。

值得关注的是，在国家层面对新型城镇化试点尚未部署的情况下，我省于今年 3

月率先研究制定了《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做好新型城镇化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

明确了全省城镇化试点工作的指导思路、基本原则、试点范围、实施阶段及发展

目标。今年以来，我省对新型城镇化试点的 51 项主要任务进行了分解落实，明

确了工作重点、责任单位和时限要求。组织 7个市、镇申报国家新型城镇化试点

并及时上报了申报方案，金昌市被确定为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市。积极开展

“多规合一”试点，敦煌市、玉门市被确定为国家“多规合一”试点城市。 

省住建厅厅长杨咏中认为，新型城镇化不仅是“建设”，也是“提质”，更是

“改革”，是进一步深化改革的突破口。这就意味着，我省新型城镇化的思路将

打破贪大求全千城一貌的格局，改革将向纵深发展。实践中，礼县在城乡规划、

建筑风格与发展理念上突出先秦文化特色，以文化的高品位塑造了城市的新形象。

礼县盐官镇三江口村试点推行整村土地流转模式，全村 2400 亩耕地全部流转到

两户龙头企业，全村 186户农民稳定获取土地租金收入和各项惠农资金。各市州

也相继出台了一些实际举措。庆阳市从 2014 年起，每年安排 1亿元以上的资金，

采取以奖代补的方式支持市区和 7个特色县城开展新型城镇化试点；陇南市设立

1 亿元奖补资金，推动全市小城镇综合改革；金昌市每年安排专项资金 1000 万

元用于新型城镇化试点工作。 

下一步，我省新型城镇化的重点改革方向将贯彻落实国家和我省关于促进民



间投资和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引导和支持省内外民间投资进入试点地区城

镇化建设领域。解决好农业转移人口“进得来”的问题，科学有序解决转移人口

落户问题，大力发展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为进城农民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

增强城镇产业承载能力，使转移人口有业可就。省政府将进一步加强政策指导和

协调服务，切实推进试点工作取得实效，加快试点地区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进程，

从而带动全省城镇化健康发展。 

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课题组点评：随着国家以及地方城镇化规划陆续的出

台，当前进入到实际推进的阶段。各地在新型城镇化的推进过程中，较为突出

的一点就是李克强总理在新型城镇化建设试点工作座谈会上所强调的：充分发

挥基层的首创精神，因地制宜、分类实施，试点先行。 

我国城镇化发展很不平衡，中西部城市发育明显不足。中部、西部地区城

镇化率分别只有 48.5%、44.8%，而东部地区已经达到 62.2%。甘肃作为我国的

西部区域，城镇化发展较为缓慢，如何因地制宜解决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工作还

是一个不小的问题。但是甘肃的永靖新城区的建成已经给了市场一份满意的答

卷。新城的建设无负债与以往我国部分区域的城市建设大量借债形成鲜明的对

比。同时，礼县、庆阳市、陇南市、金昌市也出台避免千城一律的地方性因地

制宜政策。这样“多点开花”的现象在其他地区还没有出现。 

可以看到甘肃的新型城镇化推进是较为系统的、连贯的，下一步工作明确

指出民间投资、民营经济、农民进城等具体的专项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将会

凸显试点工作的作用，对于其他区域新型城镇化推进有较大的借鉴意义。 

 


